
主动公开 佛山教规〔2025〕4 号

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同意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

变更举办者和学校名称的批复

上海英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、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:

《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举办者、学校名称变更申请书》等材

料收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条、第五

十四条、第五十五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

例》第六条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同意你

校变更如下事项。

（一）举办者由“上海英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”（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31011235070434XP;注册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闵北

路 88 弄 1-30 号第 22 幢 CH158 室；法定代表人：曹晶瑶）变更

为“佛山英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”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605MAD0DQK93A；注册地址：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岸庆云

大道 1 号养生谷花园 130 座 1 号商业用房 5 号（住所申报）；法

定代表人：邓德鹏）。

（二）学校名称由“佛山市诺德安达学校”变更为“佛山市

佛 山 市 教 育 局



南海湾实验中学”。

举办者要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履行好举办者的义

务，确保学校稳定发展。请学校按照有关规定，及时向登记机关

办理注册登记变更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此复。

佛山市教育局

2025 年 3 月 27 日

抄送：市民政局，南海区教育局，佛山英翟商务咨询有限公司。

校对人：梁诗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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